
處分

罰鍰

教保服務人員條例 第26條第2項
未具教保服務人員資格

者從事教保服務
6,000

教保服務人員條例 第26條第3項
教保服務人員證書提供

或租借予他人使用
6,000

2 北投區
臺北市私立艾法貝納幼

兒園
俞佩樺 111/07/04 北市教前字第11130632321號 教保服務人員條例 第26條第2項

未具教保服務人員資格

者從事教保服務
15,000

3 信義區 臺北市私立宗周幼兒園 李永惠 111/07/07 北市教前字第11130653061號 教保服務人員條例 第26條第2項
未具教保服務人員資格

者從事教保服務
6,000

備註

1 內湖區
臺北市私立勁寶兒文德

幼兒園
徐世雲 111/07/01 北市教前字第11130623792號

臺北市教保服務機構111年7月違反《幼兒教育及照顧法》及《教保服務人員條例》相關規定處理情形

編號 行政區 教保服務機構名稱 負責人 處分日期 處分文號 違反法規 違反條文 違法事實


